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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：  

預期在條例下的制度的推行初期必須處理的事宜 

 
 
.  政府在 2014年 6月 25日把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

(下稱 "《條例草案》")提交立法會，提出一個規管私營骨灰安置

所的發牌制度，藉以確保私營骨灰安置所遵行各項法定及政府

的規定，加強對消費者權益的保障，並協助業界按可持續的模

式進一步發展。內務委員會在 2014年 6月 27日的會議上成立法案

委員會，以研究《條例草案》。  
 
2.  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(下稱 "法案委員會 ")
已完成逐項審議《條例草案》條文的工作。按照政府當局於

2014 年 12 月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擬 議 工 作 計 劃 ( 立 法 會

CB(2)431/14-15(03)號文件 )所述，政府當局會擬備委員會審議階

段修正案，供法案委員會討論。如一切順利進行，法案委員會

將會在其後完成審議工作，而當局可在 2016年年初恢復《條例

草案》二讀辯論。預期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》(下稱 "《條例》")
將於 2016年 7月生效。  
 
3.  據《條例草案》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檔號： FH CR 
2/3751/07)所述，將根據《條例》第 6條成立的私營骨灰安置所

發牌委員會 1(下稱 "發牌委員會 ")會在《條例》制定後首 3個月內

進行籌備工作。草案前骨灰安置所必須在其後的 3個月內提交牌

照、豁免書和暫免法律責任書的申請。此外，在條例下的發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《條例》附表 1載有關乎發牌委員會在組成及行政方面的條文。《條例》的擬

議第 7條賦權發牌委員會定奪關乎骨灰安置所的牌照、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

書的申請、發出關於營辦及管理骨灰安置所的指引及實務守則、對不當行為進

行調查、處分營辦者，以及執行附屬於該委員會的職能的其他行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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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開始實施前，發牌委員會將會通過頒布實務守則，提供涵

蓋私營骨灰安置所安放權出售合約所需載列資料及主要條款的

合約範本。  
 
4. 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最新通知，當局預期在推行《條例》

下的發牌制度初期，有多項社會關注的事宜必須處理。舉例而

言，許多私營骨灰安置所或會在《條例草案》通過後結業。作

為過渡安排，政府當局將需為存放於骨灰甕的骨灰提供暫存設

施，以應付因私營骨灰安置所關閉而需要遷移的已安放骨灰。

當關乎政府當局為須遷移的骨灰提供暫存設施的事宜在法案委

員會 2015年 2月 16日的會議上提出時，部分委員關注到，倘若欠

缺有關暫時存放骨灰的清晰指引，殮葬商處所內的骨灰或會變

成長期存放，對區內居民造成滋擾。政府當局告知法案委員會，

當局會對殮葬商牌照施加嚴格的續牌要求和發牌條件，包括規

定持牌殮葬商處所內暫時存放骨灰的容量上限。此外，政府當

局會在適當時間檢討殮葬商提供暫時存放骨灰服務的情況，以

及在有需要時進一步收緊殮葬商牌照的續牌要求和發牌條件。

政府當局會在 2016年 1月 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此議題向

委員作更詳細的匯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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